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

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唐王城工业园
河南金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5·2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师市：
2024年5月20日21时13分，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32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余热发电建设项目钢板库建设项目，发生一起高处作业吊篮倾覆坠落事故。3名作业人员在使用高处作业吊篮进行钢板库钢构罐喷涂防腐作业时，高处作业吊篮锚固点吊耳焊缝撕裂断开，导致吊篮倾覆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83.379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5月23日，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师市党委常委、副师长丁新民同志任组长，纪委监委、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会等单位人员为成员的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唐王城工业园河南金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5·20”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经过勘查事故现场、查阅有关资料、调取影像资料、技术鉴定、调查询问有关当事人和综合研判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并参照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工程项目基本情况
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32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余热发电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122572.13万元；建设单位为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章**，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32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余热发电系统一条，年产水泥熟料96万吨、水泥118万吨，主要产品：普通硅酸盐水泥、高抗硫酸盐硅酸盐水泥等，主要设备Ф4.36x68m回转窑一台。建设期限：2022年9月—2024年8月，建设地点位于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唐王城工业园区。
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32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余热发电建设项目钢板库建设项目，2023年4月13日，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金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签订《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32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余热发电建设项目钢板库建设项目承包合同》，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水泥钢板库6座、生料钢板库1座，负责设计安装，合同价670.99万元（陆佰柒拾万玖仟玖佰元整），合同工期：130天。建设单位为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安装单位为河南金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戍强项目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8日，河南金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与聊城鑫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32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余热发电建设项目钢板库工程施工合同》，承包范围：3座水泥钢板库主体及库内减压锥、库体旋梯、库顶连接平台对应库库顶栈桥、库顶设备平台、库顶至提升机通廊及巡检通道、库顶设备开孔、库内出料系统的安装调试、库内出料系统控制箱穿线管桥架电缆的安装调试等，合同范围内钢结构所有需刷漆部分，合同价139.62万元（壹佰叁拾玖万陆仟贰佰元整），承包方式：包工不包料。
2023年4月1日，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戍强项目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3200t/d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余热发电建设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合同价款为人民币55万元（伍拾伍万元整），监理服务期限为2023年4月20日—2024年4月19日，监理服务范围为自开工至本工程竣工后保修期结束期间全过程监理服务工作。
2024年3月27日，图木舒克市华豫租赁部与聊城鑫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签订电动吊篮租赁合同，出租电动吊篮2台。
（二）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概况：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建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3MABK
Y0Q9X7，成立于2021年6月25日，法定代表人：章**，地址：新疆图木舒克市达坂山园区，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2.设备安装单位概况：河南金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金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MA9GE
WPM0L，法定代表人：张**，成立于2021年3月8日，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三环路289号3号楼3单元6层20号，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豫）JZ安许证字〔2021〕007253，有效期至2024年11月22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41357769，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3.分包单位概况：聊城鑫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鑫明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0MAC6QMUY51，法定代表人：王**，成立于2023年1月9日，地址：山东省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北环路南、向阳路东鸿庆物流园9号楼14号商铺，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无安全生产许可证书，无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4.监理单位概况：戍强项目咨询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戍强项目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2230
551537U，法定代表人：汤*，成立于1994年12月29日，地址：新疆可克达拉市和谐东路99号鑫正大厦四楼，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监理资质证书编号：E165005144；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甲级、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甲级、工程监理电力工程专业甲级。
5.吊篮出租单位概况：图木舒克市华豫租赁部（以下简称华豫租赁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9003MA78UQH852，法定代表人：赵**，成立于2020年7月28日，地址：新疆图木舒克市东城工业园区天海腾惠办公楼3D6室。
（三）事故吊篮情况
事故吊篮型号为ZLP630，架体长度6m，由4段组装而成，每段长度1.5m，边框内侧高度0.95m，外侧高度1.05m，底板、边框栏杆齐全。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5月20日21时许，聊城鑫明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安排周**、亚*、阿*使用高处作业吊篮进行钢板库钢构罐喷涂防腐作业。5月20日21时13分，3人乘坐吊篮升至高空，吊篮悬挂支撑机构后支撑锚固点吊耳焊缝撕裂断开，周**从吊篮中坠落到下方堆放的钢管上，随后，亚*、阿*与吊篮一同坠落，吊篮坠落在下方设备预留检查井边，2人坠落到下方检查井内。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师市党委高度重视，党委书记、政委张建军同志第一时间作出安排部署，党委副书记、师长习雁同志带领党委常委、副师长、副市长丁新民同志和副师长、副市长张霞同志，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并对救援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尽快开展事故调查，同步组织师市党委办公室、应急管理局、公安局、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妥善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应急管理局、公安局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开展事故初步调查；第三师总医院、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及时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三）伤亡人员基本情况
1.周**，男，汉族，身份证号码：372522********1857，住址：山东省**县**镇**村**号**排**号。（死亡）
2.亚*，男，维吾尔族，身份证号码：653130********0636，住址：新疆**县**镇**路**号楼**单元**室。
3.阿*，男，维吾尔族，身份证号码：653130********0617，住址：新疆**县**镇**路**号楼**单元**室。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1.高处作业吊篮悬挂机构前梁支撑在非承重结构上（防护栏上），后支撑固定锚固点吊耳与罐顶弧面焊缝撕裂断开，导致高处作业吊篮倾覆坠落。
2.高处作业吊篮仅设置1根独立安全绳，与实际操作人数不符，且安全绳未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而是挂在防护栏上；事故发生时，周**等3人均未将安全锁扣挂置在独立设置的安全绳上。
 （二）事故间接原因
1.聊城鑫明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严重缺失，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且未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下简称“《建筑法》”）第七章第六十五条“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二十条“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二是公司架构体系不完善，安全体系不健全，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现场无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监督，且长期放任周**等3人在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的情况下违规开展高处作业。三是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制度缺失，“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未开展，未能教育和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在作业前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四是未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按照《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11699—2013）4.9要求履行吊篮使用单位的工作职责，未对吊篮申请进场报验，吊篮安装使用单位未组织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开展自检、检测、现场验收，违规投入使用。
2.河南金科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极其混乱，存在违法分包（防腐分包）行为，且未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直接与无施工资质的聊城鑫明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违反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号）第十二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分包：（二）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二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未履行项目安全管理责任，未按规定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巡查，未及时制止纠正现场作业人员无证开展高处作业、不挂设安全绳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公司组织架构体系不完善，项目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组织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建立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四是未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按照《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11699—2013）4.9要求履行吊篮使用单位的工作职责，未对吊篮申请进场报验，吊篮安装完成后未报请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开展自检、检测、现场验收。
3.戍强项目公司，项目监理职责严重缺位。一是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未及时发现并上报河南金科公司的违法分包行为，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未监督河南金科公司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未督促河南金科公司对吊篮安装和使用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培训。二是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违规作业行为；对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河南金科公司整改，也未下发停工整改通知；未按照《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JB/T11699—2013）4.10要求履行监理单位工作职责，未对吊篮进场开展验收，未报请建设单位开展自检、检测、现场验收。
[bookmark: OLE_LINK1]4.中科建材公司，项目管理失职失责，安全管理失察失控，未发现河南金科公司的违法分包行为，未履行项目安全管理责任。一是组织结构体系不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不具备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二是未按规定对项目建设进行安全管理，未对施工、监理等单位实际履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职责，未按规定在相关合同中约定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督促河南金科公司对高处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未对项目开展安全检查，对吊篮安装使用情况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违规作业行为。
5.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安全检查流于形式，监督整改落实不力，行政职能空挡缺失，安全监管失职失责。一是安全检查不严格，对河南金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的违法分包行为不管不问，导致聊城鑫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长期无资质进场施工，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二是安全检查不深入，只检查施工现场存在的部分问题隐患，未发现项目安全管理体系严重缺失、现场安全管理极其混乱等突出问题。三是督办整改不到位，对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敷衍整改、整改不力等行为，仅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未采取其他有效督办措施。四是监管不严、违法不究，未落实师市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向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与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第二批赋权的清单〉的通知》要求，对现场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仅责令停工整改，对施工单位不停工、不整改的违法行为没有履行行政处罚职能，未开展执法，也未将违法问题线索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导致重大事故隐患长期存在、违法违规现象屡禁不止。五是监管乏力、失管漏管，虽多次向图木舒克市中科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下发停工整改通知，但未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其擅自开复工行为，形成“破窗效应”，导致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失控。
6.师市住建局，履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职责不到位，在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承接行政授权后，住建局对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范围内的建筑工地没有履行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责任，未有效组织协调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对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监管工作指导不力，未对授权的行政处罚类事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对该项目相关企业无资质承揽工程，违法分包，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等违法违规行为失察失管，致使该项目长期违法开复工、重大安全隐患层出不穷。
（三）事故性质
这次事故是在吊耳焊接质量不合格、高处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措施未落实且长期未持证上岗、分包单位安全管理缺失、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混乱、监理职责长期缺位、建设单位失职失管的情况下，导致的一起高处坠落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此次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聊城鑫明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该公司违反了《建筑法》第七章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6.5.1.2条，建议处人民币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按照《建筑法》第七章第六十五条，建议师市住建局依法取缔该公司，并没收其违法所得。
2.河南金科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该公司违反了《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号）第十二条的规定，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6.5.1.2条，建议处人民币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建筑施工安全事故责任企业人员处罚的意见》（建质规〔2019〕9号），建议师市住建局将其纳入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和安全生产诚信“黑名单”。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3.戍强项目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该公司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按照第七章第五十七条第一、二、三、四款“（一）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二）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四）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建议处人民币3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建筑施工安全事故责任企业人员处罚的意见》（建质规〔2019〕9号），建议师市住建局依法责令停止执业，或者吊销相关注册证书，不准从事师市相关建筑活动。
4.中科建材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6.5.1.2条，建议处人民币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5.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建议将失职失责问题移交师市纪委监委进行处理。
6.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行业监管责任。建议将失职失责问题移交师市纪委监委进行处理。
（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亚*，喷涂作业人员，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未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违规开展高处作业，未将安全锁扣挂置在独立设置的安全绳上。建议由河南金科公司按照内部奖惩制度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
2.阿*，喷涂作业人员，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未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违规开展高处作业，未将安全锁扣挂置在独立设置的安全绳上。建议由河南金科公司按照内部奖惩制度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
3.王**，聊城鑫明公司法定代表人，事故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4.牛**，河南金科公司总经理，事故项目施工总负责人，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建议师市住建局依法暂停或撤销其与安全生产相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并依法实施职业禁入。
5.戴**，河南金科公司员工，事故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建议师市住建局依法暂停或撤销其与安全生产相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并依法实施职业禁入。
6.罗*，戍强项目公司注册总监理工程师，事故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建议师市住建局依法责令停止执业，或者吊销相关注册证书，不准从事相关建筑活动。
7.郑*，戍强项目公司注册监理工程师，事故项目监理工程师，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建议师市住建局依法责令停止执业，或者吊销相关注册证书，不准从事相关建筑活动。
8.张**，中科建材公司副董事长，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9.章**，中科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10.李**，中科建材公司员工，事故项目专职安全员，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11.郑**，中科建材公司员工，事故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12.王*，在担任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期间，对辖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组织领导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移交师市纪委监委进行处理。
13.徐**，在担任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副局长（负责人）期间，对问题隐患排查、整改督办落实、开复工审核等工作监管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移交师市纪委监委进行处理。
[bookmark: _GoBack]14.束*、陈**，在从事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质量安全监督工作期间，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重视不足，现场检查不到位，督促整改措施不够有力，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移交师市纪委监委进行处理。
（三）建议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周**（死者），喷涂作业人员，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未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违规开展高处作业，未将安全锁扣挂置在独立设置的安全绳上。鉴于其已死亡，建议对其免予责任追究。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唐王城工业园河南金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5·2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暴露出师市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生产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强化建筑行业安全生产管理，提出如下整改建议：
（一）聊城鑫明公司要配合河南金科公司、中科建材公司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二）河南金科公司要立即终止与聊城鑫明公司签订的非法分包合同，对于在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中的严重缺陷应立即彻底整改。公司和项目现场均应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配备到位，并设立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公司总经理、现场项目负责人等三类人员应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员签署安全生产责任书，杜绝无证操作、违规操作的行为；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
（三）中科建材公司应当认真审查承包单位的资质，加强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安全检查，监督承包单位落实吊篮安装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复查检验。并开展员工安全培训与教育，定期不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并督促承包单位及时整改，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四）戍强项目公司要规范监理部的人员组成，按规定编制项目监理规划和监理细则及监理方案，监理单位应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建设项目监理合同约定，把好队伍、人员、材料、机械进场审查关，坚持动态监控、预防为主的原则，制定与实施相应的监理措施，采用旁站、巡视与平行检验等方式，必须在项目现场进行监理并按要求建立监理记录等相关监理台账。
（五）图木舒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进一步加大辖区建筑施工领域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严格要求各类建设单位依法签订承包合同。进一步明确责任，完善非法违规建设项目的发现和查处机制。继续加大对建筑工程的监督检查力度，强化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加大隐患排查及整治力度，杜绝各类事故发生。
（六）各相关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采取多种方式和有效途径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加强对一线施工人员的教育培训，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强化企业一把手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一线管理人员安全管理职能作用，坚决杜绝“三违”现象，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20”事故调查组
                             202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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